
新    亞    中    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編號：                （由本校填寫） 

  姓名  (中)                                                        (英)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年齡 歲 最     半 

近     身 

三     相 

個     片 

    月 

  出 生 地 點   性別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      ) 

  學 生 編 號          

電 話  

電郵地址  

住 址  

家 長 姓 名  與學生關係  職業  

家長工作地址  電話  

在本校肄業之親屬姓名  班級  關係  

肄  業  學  校  名   稱 年      級 日     期 

 年級至      年級 年   月至     年   月 

 年級至      年級 年   月至     年   月 

 
填 表 日 期 ：                                

備註： １、 學生不應向多於兩所中學申請同類學位。 

2、 申請人必須為參加應屆中學學位分配之學生，中一重讀生不能申請。 

3、 申請表須連同小五下學期、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及身份證影印本及由教育局發出的中一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日至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六日期間交回本校校

務處。 

4、 申請人不須呈交小學推薦信。 

5、 交表時間由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正。 

6、 獲選面試的學生將會個別致電通知。（面試將於三月中進行） 

7、 面試收生準則及比重如下。 

收生準則 比重(百分比) 

１．個人面試 

２．小五至小六之學業成績 

３．小五至小六之操行 

４．課外表現 

20% 
30% 
30% 
20% 

8、 本校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通知其子女

已納入本校的正取學生名單。（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學生） 

9、 派位結果將由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組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統一派位放榜時公佈。 


